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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知识产权局文件

鄂知发〔2026〕6号

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 2026年度全省

知识产权领域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

(国发〔2019〕18号)、《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知识产权代理行

业“蓝天”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国知发运函字〔2023〕51

号）等工作部署，现将 2026年度全省知识产权领域双随机抽

查工作计划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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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2026年度全省知识产权领域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湖北省知识产权局

2026年 2月 27日

联系人：黎明超

电 话：027-86759082

邮 箱：limingchao@hbipo.gov.cn



— 3 —

附件

2026年度全省知识产权领域双随机抽查

工作计划

为加强专利、商标使用行为及代理监督检查，根据《国

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(国发〔2019〕

18号)、《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知识产权代理行业“蓝天”专

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国知发运函字〔2023〕51号）等工作部

署，特制定 2026年度全省知识产权领域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如下。

一、抽查内容

2026年度全省知识产权领域双随机抽查内容共 4项，分

别是商标使用行为检查、商标代理监督检查、专利真实性监

督检查和专利代理监督检查。具体抽查比例、抽查对象、实

施时间、实施层级和对口业务指导处室等内容，详见附表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工作统筹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，坚持问题

导向，整合日常监管任务，统筹推进本辖区 2026年度知识产

权领域双随机抽查工作。检查对象和检查方式相近的，应当

合并安排、统筹实施，实现“进一次门，查多项事”，切实减

轻企业负担。

（二）强化规范实施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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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

号）精神，涉企行政检查要做到“五个严禁”“八个不得”。

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前，制定检查方案并报本部门

负责人批准，做到“三个不查”，即无法律依据不检查、无事

项清单不检查、无计划清单不检查。要规范检查行为，及时

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，主动出示执法证件，且执法人员不得

少于两人。检查时，要认真填写现场检查记录表，必要时进

行音像记录。检查结束后，及时将检查结果告知检查对象。

（三）深化信用监管。各地要充分运用经营主体信用风

险分类结果，针对不同风险程度、信用水平的检查对象采取

差异化监管措施，合理确定、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检查对象

被抽查概率，达到抽查覆盖面和监管效果相统一，防止检查

过多和执法扰企。

（四）注重结果运用。各地应在每次抽查任务完成后 20

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结果录入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双随机一公

开监管平台，并通过部门网站等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，接受

社会监督。对双随机抽查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归集至公示系统，

实施联合惩戒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理，涉嫌犯罪

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，防止监管脱节。

各地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如遇到相关问题，请及时与省知

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处联系。为便于掌握工作情况，请各地分

别于 2026年 6月 30日和 12月 1日前，将贯彻执行本计划情

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、建议措施及下一步工作及时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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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2026年全省知识产权领域双随机抽查
工作计划表

序号
抽查
类别

抽查事项
抽查
比例

实施
时间

实施
层级

业务
指导

抽查
对象

备注

1

商标
使用
行为
检查

商标使用行为、集
体商标、证明商标
（含地理标志）使
用行为、商标印制
行为检查

不低
于 3%

全年

市（州）、
县（区）
两级知
识产权
局

省知识
产权局
商标和
地理标
志处

注册 商
标、地理
标志 使
用人 等
相关 市
场主体

2

商标
代理
监督
检查

检查商标代理行
为，重点检查商标
恶意抢注、虚假包
过承诺等违法违规
行为

不低
于 5%

商标 代
理机构

3

专利
真实
性监
督检
查

专利证书、专利文
件或专利申请文件
真实性的检查，产
品专利宣传真实性
检查

不低
于 1%

全年

市（州）、
县（区）
两级知
识产权
局

省知识
产权局
规划发
展处

专利相
关市场
主体

4

专利
代理
监督
检查

专利代理机构（含
分支机构）主体资
格和执业资质检
查，设立、变更、
注销等情况检查，
年度报告和信息公
示情况核查，专利
代理机构（含分支
机构）、专利代理人
执业行为检查

不低
于
10%

全年
省知识
产权局

专利 代
理机 构
（含 分
支机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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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6年 2月 27日印发


